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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合规制度的基本价值与本土化路径

王 良 顺*

摘 要:刑事合规制度缘起于20世纪后期的美国,并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效仿。刑事合规具有体系性、功能性和刑事激励性3个基本属性。刑事合规制度具有补充“雇主

责任论”和“同一视论”的规范价值,并具有缓和法人刑事责任扩大化和推动法人犯罪预防的实践

价值。引入刑事合规制度,完善单位刑事责任的判断标准,适度地限制单位刑事责任的范围;为

推行合规计划的单位提供刑事激励,有助于促进单位犯罪的预防。在现行刑法的框架下,应当将

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增设为排除单位罪过的限制性依据;将推行合规计划增设为从轻、减轻处罚

单位的量刑情节。
关键词:刑事合规  基本价值  责任阻却  从宽量刑

近年来,我国多个经济管理部门先后发布了多部行政规章,对中央国企和海外企业赋予合规

管理义务,明确要求这些企业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在司法实践上,检察机关全面启动了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且有人民法院以企业具有合规计划为理由,裁定下层企业员工实施犯罪行为因不

体现单位意志而不成立单位犯罪。受此影响,刑事合规问题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围绕着是否

应当以及应当如何引入刑事合规制度,产生了激烈的理论争议。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基本内涵

英美学界一般使用“合规计划”这一概念,而“刑事合规”则为欧洲学者在理论研究中所使用,
两者实为同一法律现象的不同称谓。本文依据情境的不同,分别使用“合规计划”和“刑事合规”
概念。传统英美法律不干涉公司的内部治理,公司治理以公司法为依据,由董事会决策和管理公

司事务。作为新形式的公司治理的合规,是因外在的法律强制而产生的。一般认为,合规制度最

早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的判例,①并最早被规定于20世纪70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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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① 而作为一项刑事法律制度,合规计划制度是由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定

的1991年《组织犯罪的量刑》(以下简称《量刑》)所规定的。② 在该文件中,合规计划被称为“有
效预防和发现违法行为的计划”。2004年11月,美国合规计划制度经历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合

规计划的称谓由“有效预防和发现违法行为的计划”演变为“有效的合规伦理计划”,其制度目标

和内涵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③ 合规计划在其他国家立法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英国刑法中的

预防犯罪的“适当程序”和澳大利亚刑法中的预防犯罪的“适当注意”等。

英国刑法和澳大利亚刑法均未对预防犯罪的“适当程序”和预防犯罪的“适当注意”下定义,

而在美国众多的合规计划法律、规章中也只见两个文件有此定义。根据《量刑》第8章A部分第

1节第2条“注释”的规定,有效预防和发现违法行为的计划是指“被合理地制定、贯彻和执行,从

而一般能有效地预防和发现犯罪行为的计划”。美国司法部起诉规则即1999年《对公司的刑事

起诉》(以下简称为《起诉》)第7条A款规定:“合规计划是由公司管理层建立的用于预防和发现

不法行为,以确保公司行为符合相关的刑事法、民事法、规章和规则。”这两个定义均揭示出合规

计划的基本属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体上讲,有效的合规计划或者刑事合规具有3个基本

属性:(1)体系性。合规计划是企业以预防、发现企业犯罪为基本目标,制定、贯彻和执行包含企

业政策、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在内的措施体系。(2)功能性。企业推行合规计划达到了能够有效

地预防、发现犯罪的完备程度。(3)刑事激励性。企业推行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得到刑罚减免等

的利益。作为在犯罪行为发生前企业所作出的预防、发现犯罪的制度性和体系性的积极努力,合
规计划属于事前实体合规,与犯罪行为发生后的事后合规整改存在一定的联系也有区别。

凭借合规计划制度,美国检方高效率地调查和起诉企业犯罪,为许多国家高度重视和积极效

仿,以英美法系国家的反应最为迅速。1995年11月通过的《澳大利亚刑法典》第2编第5章第

12节第3条第3款明确规定,预防犯罪的适当注意是否定高级管理代理人过错作为法人过错的

依据。21世纪初,英国反严重欺诈办公室就提出并运用“合规协议”来处理公司不法行为案件。④

2010年《英国贿赂罪法》第7条第2款规定:“如果商业组织证明它已经采取了预防个人与之合

作贿赂第三人的适当程序,则构成辩护事由。”该规定确立了预防犯罪的适当程序对法人行贿罪

具有辩护事由地位。21世纪初,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刑法开始在商业贿赂犯罪等领

域引入刑事合规制度。⑤ 但是,也有些欧洲国家刑法迄今尚未规定刑事合规制度,如德国虽然在

银行法和证券交易法等经济法规中对公司赋予了建立合规计划的义务,但是迄今并未将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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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第1部分第2条第2款规定,公共公司应当“作出和保存相当详细地、公平准确

地反映交易和公共公司资产支配状况的账簿、记录和账目”,“设计和维持内部会计控制系统”,以确保公司不会进行

腐败支付,率先开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合规制度的大幕。

美国量刑委员会1987年制定了《美国联邦量刑指南》,1991年《组织犯罪的量刑》最终成为前者的第8章,也
是前者的最后一章。

受《萨班斯法案》强化会计职业监管、公司财务报告和财务披露义务等的影响,2004年11月美国量刑委员会

对1991年《组织犯罪的量刑》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原注释部分关于合规计划的规定,并以新法条专门规定了“有效的

合规伦理计划”。

SeeJessicaNaimaDjilani,TheBritishImportationofAmericanCorporateCompliance,76BrooklynLaw
Review,304(2010).

参见陈瑞华:《法国<萨宾第二法案>与刑事合规问题》,《中国律师》2019年第5期。



为刑事法律制度,“因为这里的合规计划对于量刑或者免予起诉产生的相应效果尚未明确规定,
或者难以立即予以确认”。①

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的企业应当受到刑事激励,而不同国家法律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在美国,依据《量刑》第8章C部分第2节第5条F款和第4节第10~11条的规定,具有有效的

合规计划的法律效果包含减少企业的责任点数,影响罚金幅度的偏离,以及影响缓刑监督的适

用。②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虽然曾经出现过有效的合规计划被法官裁定为法人刑事责任的辩

护事由,或者判断代理人或者雇员的行为是否“为了法人的利益”或者“在职务范围内”的重要依

据的判例,但是均被后来的判例所否定。③ 《起诉》第7条B款规定:“在雇主责任论之下,法人合

规计划即使明确禁止了正在被查处的行为,也不能免除法人的刑事责任”,从而明确地否定了合

规计划的辩护事由地位。在英国,预防犯罪的适当程序是法人行贿罪等犯罪的辩护事由;而在澳

大利亚中,法人预防犯罪的适当注意具有否定高级管理代理人过错作为法人过错的意义。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基本价值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规范价值

我国刑法是否有必要借鉴并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取决于该制度具有哪些立法价值,
对我国单位犯罪制度是否具有补充的意义。

有学者从价值层面分析企业合规,提出企业合规具有道德层面的维护企业道德和承担社会

责任的价值、功利层面的对各相关方的工具价值,以及替代正式法律制度、实现企业自我治理的

积极作用。④ 作为企业合规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刑事合规制度显然也具有重大价值。有学者曾

提到,合规计划制度是西方国家刑法确立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的重要标志,⑤间接地肯定了刑

事合规制度具有完善企业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价值。事实上,合规计划制度对英美法系国家法

院采用的“雇主责任论”(或“上级责任原理”)和“同一视论”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依据英国的早期法律,法人不会为任何行为而受到刑事起诉。1842年,英国法官借用民事

侵权法的“雇主责任论”在“国王诉伯明翰-格洛斯特铁路公司案”⑥判决中率先确立了法人对不

作为犯罪承担严格责任的规则。依据“雇主责任论”对法人归责,法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为替代责

任,因而被称之为“替代责任论”,其与美国刑法理论中的“雇主责任论”的含义基本相同。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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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

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美国刑法中的缓刑监督是指对认定有罪的被告人暂不判处刑罚,而判处一个监督考验期,交由有关的机关

对被告人进行监督考验。

参见[日]川崎友巳:《合规管理制度的法律意义》,李世阳译,载李本灿等编译:《合规与刑法:全球视野的考

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9页。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2版,第112页。

参见周振杰;《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

伯明翰-格洛斯特铁路公司因无视横跨铁路线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没有在铁路线上修建连接的走廊而受

到刑事指控,英国王座法庭判决该公司犯罪成立。SeeR.v.BirminghamandGloucesterRailwayCompany,(1842)

3QB.223,232.



年,英国法官通过“女王诉英国大北方铁路公司案”①判决进一步确立了法人对作为犯的刑事责

任规则。“雇主责任论”很快被美国法院所采纳。190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中心-哈德

逊河铁路公司诉美国案”②判决中确立了法人刑事责任原则,并阐明了“雇主责任论”的基本内

涵,即“法人对代理人在雇佣范围内为了法人的利益所实施的侵权行为负有责任”。此后,“在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和部分州法院看来,只要是个人意图为法人谋利,在开展法人业务时实施犯罪行

为,法人就应当为个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至于个人在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则无关紧要”。③

当下,除了伪证、重婚和强奸等法人在本质上不可能实施的个别犯罪外,无论制定法是否明确规

定法人应当对某种犯罪负刑事责任,美国联邦法院和部分州法院都采用“雇主责任论”追究法人

的刑事责任。“只要公司受到起诉,后来的判决都适用‘纽约中心-哈德逊河铁路公司诉美国案’
所确立的‘雇主责任论’。”④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其他州法院采用其他理论认定法人犯罪,如“同
一视论”、《模范刑法典》确立的“综合规则论”等。采用“雇主责任论”对法人归责暴露出两个方面

的不足。一方面,导致法人刑事责任的扩大化。依据“雇主责任论”,只要雇员为了公司的利益在

雇佣的范围内实施犯罪行为,公司就必须为之承担刑事责任。即使雇员的犯罪行为明显违反公

司的政策,美国联邦法院和部分州法院也不免除公司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个别场合有可能

放纵法人犯罪。这是因为,“雇主责任论”属于以个人为媒介的法人归责模式,即便犯罪是由法人

代理人或者雇员所实施的,但是如果检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是哪个代理人或者雇员具体

实施了犯罪行为,法人就不能被判犯罪成立。

1943年,英国法院通过“总检察长诉肯特-苏克塞斯公司案”⑤、“女王诉ICR运输有限公司

案”⑥和“摩尔诉布雷斯勒案”⑦的判决创立了“同一视论”。依据“同一视论”,在公司内具有重要

地位的代理人应当被视为代表公司,其意思表示被比喻为“公司的指导思想和意志”,其犯意和行

为就是公司的犯意和行为,公司应当对这些人批准、许可或者参与实施的以犯意为要件的犯罪行

为承担刑事责任。当下,对制定法明确规定法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依据是严格责任犯罪还

是以犯意为要件的犯罪,英国法院分别采取“替代责任论”和“同一视论”对法人予以归责;对于制

定法未明确规定法人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英国法院采取“同一视论”判决法人是否承担刑事责

任。⑧采用“同一视论”对法人归责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在个别场合存在着放纵法人

犯罪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难以追究大型公司的刑事责任。大型公司的结构复杂、决策责任的分散

以及董事和经理很少紧密地接近不法行为,致使检方有时难以查证哪个作为“公司的指导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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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北方铁路公司雇佣的工人在道路上开挖了壕沟,严重地损坏了道路并对所有人造成了公害,受到刑

事起诉并被判有罪。SeeTheQueenv.GreatNorthofEnglandRailwayCompany,(1846)9Q.B.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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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lbertW.Alschuler,TwoWaystoThinkAboutthePunishmentofCorporations,46AmericaCriminal

LawReview,1364(2009).
DPPv.Kent&SussexContractorsLtd.,[1944]1K.B.146.
R.v.ICRHaulageCo.Ltd.,[1944]K.B.551.
Moorev.BreslerLtd.,[1944]2K.B.515.
SeeJessicaNaimaDjilani,TheBritishImportationofAmericanCorporateCompliance,76BrooklynLaw

Review,309(2010).



意志”的个人批准、许可或者参与实施了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有时扩大了法人的刑事责任范围。
因为依据“同一视论”,只要作为“公司的指导思想和意志”的代理人批准、许可或者参与实施了犯

罪行为,即使违背了公司预防犯罪的政策和行为规范,公司也要为之承担刑事责任。
“雇主责任论”和“同一视论”都是以个人为媒介而对法人归责的理论类型,除了存在上述不

足外,两者都没有反映法人的自身特征,因而制约了对法人犯罪的有效预防。而以法人的自身特

征为依据的刑事合规制度,具有弥补“雇主责任论”和“同一视论”的规范价值。对“雇主责任论”
来说,以刑事合规制度加以补充,对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的法人予以刑罚减免或者免予追诉,就
会减少受处罚的法人数量或者法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由此缓和了“雇主责任论”带来的法人刑事

责任扩大化。就“同一视论”而言,以刑事合规制度作补充,对有效的合规计划赋予辩护事由或者

否定法人过错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有时扩大法人刑事责任范围的问题。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实践价值

刑事合规制度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对法人行为的刑事规制,创造出多方面的实践价值,如促

进企业与执法机构的合作,提升企业犯罪的执法效率,以及促进企业守法合规文化的成长等。有

学者提出,仅依靠刑罚威慑不能起到良好的抑制企业犯罪的效果,合规计划应当成为“企业犯罪

预防的替代模式”。① 该观点虽然拔高了刑事合规制度在企业犯罪刑事治理中的地位,但是对其

具有预防企业犯罪的实践价值的肯定却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其实,从法益保护的角度看,在刑事

合规制度的众多实践价值中,以缓和法人刑事责任扩大化和推动法人犯罪预防最为重要。
首先,缓和了法人刑事责任的扩大化。美国联邦法院和部分州法院采用“雇主责任论”认定

法人犯罪,致使美国企业的刑事责任范围极为广泛,企业受到了刑罚的过度威慑,严重地影响了

其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备受学界的质疑和社会的诟病。推行合规计划制度后,美国检方对具有

有效的合规计划的公司予以减轻处罚,或者暂缓起诉或不起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法人刑事责

任的扩大化。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检察官积极与被调查的公司达成暂缓起诉或者不

起诉协议,大量放弃对公司的起诉,但却不减少对公司董事、经理和雇员个人的起诉。1999年在

美国被判决有罪的公司为255家,而被判决有罪的个人却高达55557人;2000年,在美国被判决

有罪的公司为304家,而被判决有罪的个人为59846人。③ 因法人犯罪而被起诉的公司与个人

数量的巨大反差,就是合规计划制度缓和法人刑事责任扩大化的最好例证。
其次,有力地推动了法人犯罪的预防。在合规计划制度出台前,受广泛的法人刑事责任的威

慑,美国公司通常会采取必要措施约束公司代理人或者雇员的不法行为,避免因触犯法律而招致

受罚。但是,以刑罚威慑公司以约束代理人或者雇员的不法行为存有严重的局限。代理人或者

雇员的不法行为既有可能对公司带来刑事责任,也有可能给公司创造非法利益,公司对约束代理

人或者雇员的不法行为抱有患得患失的犹豫心理,制约了公司对内部犯罪的预防和惩戒。在合

规计划制度出台后,美国企业推行合规计划,凭借其教育雇员遵守法律和规章、确认和调查可疑

·12·

刑事合规制度的基本价值与本土化路径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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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国家规制向国家与企业共治转型之提倡》,《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SeeCarlosGómez-JaraDiez,CorporateCulpabilityasaLimittotheOvercriminalizationofCorporateCrim-
inalLiability:TheInterplayBetweenSelf-Regulation,CorporateCompliance,andCorporateCitizenship,14New
CriminalLawReview,78(2011).

SeeDianaE.Murphy,TheFederalSentencingGuidelinesforOrganizations:ADecadeofPromotingCompli-
anceandEthics,87IowaLawReview,698(2002).



的不法行为、向当局报告可疑的不法行为以及修复导致不法行为的情境因素等复杂功能,①促进

了企业犯罪的预防。而依据合规计划制度,对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的公司予以量刑减轻和暂缓

起诉或者不起诉,更有力地调动了企业推行合规计划和预防犯罪的积极性。美国金融和高科技

等行业的大型公司率先设立了合规部门,主动建立和执行合规计划,引发其他类型公司纷纷仿

效。2008年,美国多数公司都建立和执行了合规计划,合规行业的年产值飙升到近30亿美元,
企业的合规管理水平显著提升,②企业犯罪的预防力度明显加强。

三、刑事合规制度应当实现本土化

在我国1997年刑法实现了单位犯罪法典化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了

多个司法解释,明确了单位犯罪的成立条件,为司法机关处理单位犯罪案件提供了规范依据。对

于我国刑法是否应当引入刑事合规制度,学界存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持“否定说”,以我国不存

在替代刑事责任和犯罪圈过大的背景为理由,认为不宜引入刑事合规制度。③ 然而,刑事合规制

度的引入并不以替代刑事责任和犯罪圈过大为必要条件,不具有该背景的国家也推行了该制度。
例如,视自身责任为法人刑事责任主要类型的英国刑法,就在经济犯罪等领域推行了合规计划制

度,而推行“代表责任”模式的法国刑法也不例外。多数学者则持“肯定说”④。应当认为,“肯定

说”具有合理性,只是其论述多停留于类比或者逻辑推理,而未结合我国单位犯罪制度作深入的

分析和论证,说服力有待增强。论证我国刑法是否应当引入刑事合规制度,需要从分析单位犯罪

制度入手,阐明刑事合规制度是否为单位犯罪制度的必要补充。
(一)单位犯罪制度的基本构造

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共同规定了单位犯罪制度。刑法总则以两个条文规定了单位犯罪认定

和处罚的共同性问题。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该法条确立了单位犯罪的主体类型和法定原则。1997年《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
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依据该规定,单位犯罪的处罚实行以两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例外

的混合体制。而刑法分则,通常以“单位犯前款罪的”专款形式或者“单位犯本节第××条至第×
×条规定之罪的”专条形式,指明了单位犯罪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与前款或者法条规定的自然

人犯罪相同,并规定了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不难看出,刑法总则和分则对于应当如何

认定单位犯罪,规定得并不具体。
犯罪的认定必须考虑客观行为和主观心态,作为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的单位犯罪也不能例

外。199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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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iriamH.BaerandJamesA.Fanto,EmergingTrendsinCorporateEnforcementandCorporateCom-

pliance:SymposiumIntroduction,14BrooklynJournalofCorporate,Financial&CommercialLaw,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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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

规定定罪处罚。”该规定旨在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但也从消极的角度表明了单位犯罪的

成立必须具备“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客观条件。2001年1月最高

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2部分第1条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

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积极地明确了该两个客观条件。
随后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重申了上述客观条件并深化了其内涵。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走私

刑事案件意见》)第18条规定:“具备下列特征的,可以认定为单位走私犯罪:(1)以单位的名义实

施走私犯罪,即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决定、同意;
(2)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违法所得大部分归单位所有。”该规定对上述两个客观条件予以

了具体化。首先,“以单位名义”被界定为“单位集体研究决定”“单位负责人决定、同意”和“被授

权的其他人员决定、同意”3种不同的单位决策形式。其次,“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被扩张至包

含“违法所得大部分归单位所有”,也就是说,“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并不要求违法所得全部归单

位所有,而只要走私犯罪的大部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就满足了该条件。该规定客观地反应了

单位犯罪的违法所得去向的复杂情况,具有合理性。虽然大部分单位犯罪获得的违法所得,会全

部上缴给单位占有和支配,但是也确有少数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只向单位上缴部分违法所

得,另一部分则被相关人员截留私分。而只要违法所得的大部分归单位所有,就表明了犯罪行为

在整体上体现了为单位谋利的本质,因而应当被认定为单位犯罪。
值得研究的是《走私刑事案件意见》关于“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有人可能认为,

“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单位走私犯罪的主观目的,与“违法所得大部分归单位所有”并列为

选择性条件。然而,若果真如此,则单位走私犯罪的认定就可以无需考虑走私的违法所得的去

向,只要出于“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即使违法所得全部由个人私分,也应当认定为单位

走私犯罪。显然,这并不符合司法解释的本意。首先,将“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定位为主观条

件,违背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的统一性。如果将“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定位为主观目的,与作为

客观条件的“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并列为选择性条件,就意味着法官可以任意地从中选择其中

的主观条件或者客观条件,作出是否成立单位走私犯罪的认定,而如此任意地裁判,只会破坏单

位走私犯罪的定型性。而且,将“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定位为主观条件,还会在《走私刑事案

件意见》与其他相关司法解释之间制造裁判规范冲突,损害刑法的安定性。其次,“为单位谋取不

正当利益”是对单位走私行为的为单位谋利的本质的强调,应当定位为单位走私行为的组成部

分。进而言之,“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产生违法所得,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则是“为单位

谋取不正当利益”产生的违法所得的赃物去向。如果说“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从结果上反映了

单位走私犯罪的为单位谋利的本质,那么“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则从行为过程上表达了单位

走私犯罪的为单位谋利的本质。最后,《走私刑事案件意见》中增加关于“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规定,意在解决单位走私行为未产生违法所得时的犯罪认定问题。以前的司法解释未规定

在没有违法所得时应当如何认定单位犯罪,致使有些单位犯罪行为不能被绳之以法。在《走私刑

事案件意见》增加规定了“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后,单位员工经单位决策而实施走私行为,“为
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即使最终未获得违法所得,但是只要达到了偷逃应缴税额等入罪标准,也
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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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

简称《互联网金融犯罪座谈会纪要》)进一步深化了单位犯罪的成立条件。依据《互联网金融犯罪

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追究单位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责任,应当具备3个条件:(1)犯罪活动经

单位决策实施;(2)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3)违法所得归单位所

有,经单位决策使用,收益亦归单位所有。与以前的司法解释相比,《互联网金融犯罪座谈会纪

要》增加了“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的规定。应当认为,该规定深化

了“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内涵,但未对单位犯罪的成立条件作出修改。也就是说,“以单位名

义实施犯罪”由“单位决策”与“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两个要素组

成。依此规定,若单位员工未经单位决策而擅自实施犯罪,或者主要犯罪活动超出单位决策的范

围的,则不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而应当认定为自然人犯罪予以处罚。

不难看出,上述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的主观条件。然而,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单

位犯罪的主观条件,并不意味着认定单位犯罪无需考虑单位的故意或者过失。刑法总则关于犯

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规定具有普遍效力,规定在刑法中的单位犯罪的成立也必须具备。但是,刑
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规定实际上是以自然人犯罪为预设对象的,而作为社会组织,

单位的故意和过失的认定方法显然应当有别于自然人犯罪。在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处理了大

量的单位犯罪案件,事实上对单位故意和过失作出了认定,而单位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规则实际上

就隐含在司法解释关于单位犯罪的客观条件的规定之中。简而言之,作为客观条件的“以单位名

义实施犯罪”清楚地表明了单位机关是单位的代表,单位集体、单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

员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就意味着单位具有故意或者过失。而且,该单位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规则,

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贯彻和执行。一项单位犯罪的专项调查表明,在人民法院认定

的单位意志中,“‘整体性’的集体意志很少见,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意志或总经理的意志几乎等同

于单位意志,单位决策人员对犯罪的同意、默认、知道,成为认定单位犯罪的主观要件。业务员的

行为是否出于单位意志,关键看授权范围”。①

单位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规则,将单位集体、单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的意思视为单

位意思,其实质是对单位集体、单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赋予代表单位的法律地位,在
理论上属于“同一视论”的特定形式。由此,不反映单位的自身特征和有时扩大法人刑事责任的

范围等“同一视论”所存在的不足,在我国单位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规则的运用中也不可避免。例

如,单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超越职权范围而作出犯罪的决定或者同意,违反了单位管

理体制,本不应当代表公司,但是依据单位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规则,认定单位故意或者过失无需

考虑职权因素,此情形下的单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的故意就是单位故意,必然导致单

位刑事责任的范围不当地扩大。
(二)刑事合规制度对单位犯罪制度的补充意义

具有弥补“同一视论”不足的规范价值的刑事合规制度,对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制度具有重大

的补充作用,而其激励法人预防犯罪的实践价值,更与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刑罚目的相契合。
首先,引入刑事合规制度,完善单位刑事责任的判断标准,可以适度地限制单位刑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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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单位刑事责任的附随后果比自然人刑事责任更严重,“对公司提起刑事起诉的社会后果非

常严重,完全有可能摧毁公司。如果因为个别雇员的犯罪行为,公司被判犯罪成立,致使公司解

散,会造成使无辜的股东遭受财产损失和雇员被迫失业的后果”。① 单位刑事责任既应当具有正

当性,也应当具有必要性,其责任范围应当受到适度的限制。而具有弥补“同一视论”的规范价值

的刑事合规制度,具有缓和单位刑事责任扩大化的功能,可以为限制单位责任的范围提供规范依

据。实行两罚制的单位犯罪的处罚,既要判断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又要判断单位的责任。而“责
任评价的对象必须以包含主观的、个人的情况在内的该本人的情况为基础,进行个别的判断”。②

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判断可以参照自然人犯罪,而单位责任的判断则有所不同。作为社会组织,

单位具有超越作为构成因素的个人且不可能还原成为个人的自身特征,而单位的许多自身特征,

如公司的业绩激励、行为规范和管理体制等,对法人代理人或者雇员的行为选择具有重大的影

响。“一般说来,公司的背景和为股东创造利益的强制性,有可能限制个体的独立思考,而组织的

机构力量和政策有可能影响管理层的价值观和行为。”③因此,单位的责任判断既应当考虑故意

或者过失等传统责任要素,又应当考虑单位的自身特征。而刑事合规制度就是单位责任的判断

考虑单位自身特征的制度化体现。“不管人们怎么界定刑法中实质意义的罪责,它都只是法律罪

责,它仅仅是对缺乏忠诚的责难。”④企业推行有效的合规计划,积极促进守法合规并防范违法犯

罪,足以表明企业忠诚于法律规范,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企业通常不具有犯罪故意或者

过失,无需受到刑罚威慑。虽然具有合规计划的企业未能阻止单位犯罪的发生,应当被追究刑事

责任,但是其责任程度显然有所降低。引入刑事合规制度,将刑事合规定位为单位责任的消极要

素,单位的责任判断标准会更加全面,以之作出的责任判断会更准确地反映单位的责任状况,从
而起到限制单位责任的范围的作用。

其次,引入刑事合规制度为推行合规计划的单位提供刑事激励,有助于促进单位犯罪的预

防。在我国现行刑法的框架下,单位犯罪的预防依赖于刑罚威慑。依法对犯罪单位判处和执行

刑罚,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名誉损失,对单位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刑罚威慑力。但是,一味地以

刑罚相威慑,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预防单位犯罪的刑罚目的的实现。具体地讲,对两罚制的单

位犯罪来说,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都要受到刑罚处罚,因而在逃避刑事制裁上,涉嫌犯罪的单位

与直接责任人员具有共同利益,必然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抵制和阻挠执法机关的刑事调查。

如果单位犯罪事实不能查清,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没有受到追究,则刑罚的威慑力就会大为减

弱,意图通过刑罚威慑而实现对单位犯罪的预防的目的就难以实现。而推行刑事合规制度正是

破除刑罚难以威慑单位犯罪的困局的重要举措。刑事合规制度以创造公司的守法伦理文化和威

慑、查获违法行为为目标,⑤对具有合规计划的企业予以刑罚减免等,使企业的刑事责任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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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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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GeraldineSzottMoohr,OfBadApplesandBadTrees:ConsideringFault-BasedLiabilityfortheCom-

plicitCorporation,44AmericanCriminalLawReview,1347(2007).
[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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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员发生分离,切断双方的利益连接,对单位犯罪的刑事执法工作的人为障碍就不复存在。
并且,受到刑事合规的刑事激励的引导,单位将从原来的对手变成执法机关的合作方,积极配合

和协助执法机关的刑事执法工作,从而大幅度地提高查处单位犯罪的执法效率,强化对直接责任

人员的刑罚威慑和对单位犯罪的积极预防。域外许多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推行刑事合规制度,
与传统的法人犯罪制度相结合,形成“胡萝卜+大棒”的法人犯罪刑事治理的双面策略,有力地破

解了单纯的刑罚威慑难以有效预防单位犯罪的困局,法人犯罪的刑事执法效率大幅度提高。

四、刑事合规制度本土化的基本路径

作为单位责任的消极要素,刑事合规的法律效果应当在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的框架下作出制

度安排。基于刑事合规制度的规范价值和实践价值,应当在刑法中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刑事合

规作出补充规定。
(一)将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增设为排除单位罪过的限制性依据

刑事合规在我国近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与一起企业犯罪案件的刑事判决存有一定的关

联。在2011年至2013年间,雀巢(中国)有限公司西北区婴儿营养部市务经理被告人郑某、兰州

分公司婴儿营养部甘肃区域经理被告人杨某,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授意该公司兰州分公司婴儿营

养部员工被告人杨某甲、李某某、杜某某、孙某,通过拉关系和支付好处费等手段,多次从多家医

院的医务人员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被告人郑某、杨某、杨某甲、李某某、杜某某和孙某分

别获取公民个人信息9百多条至4万多条不等。被告人王某甲、丁某某和杨某乙,分别收取好处

费4千多元至1万5千多元不等。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述9名被告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除孙某被免予刑事处分外,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和罚金。上述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

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是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一
审和二审人民法院均予以驳回。一审人民法院认为:“雀巢公司证明、雀巢公司政策、员工行为规

范等,证明雀巢公司不允许向医务人员支付任何资金或者其他利益,不允许员工以非法方式收集

消费者个人信息。对于这些规定要求,雀巢公司要求所有营养专员接受培训并签署承诺函。被

告人郑某、杨某甲、杨某、李某某、杜某某等明知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为完成

工作业绩而置法律规范、公司规范于不顾,违规操作进而贿买医务人员,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

为,并非雀巢公司的单位意志体现,故本案不属于单位犯罪,对该辩护意见不予支持。”①二审人

民法院也作出了类似的裁定:“单位犯罪是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之目的,在客观上实施了由本

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的行为。雀巢公司政策、员工行为规范等证据证实,雀巢公司禁

止员工从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各上诉人违反公司管理规定,为提升个人业绩而

实施犯罪,为个人行为。”②该案的一审和二审人民法院以雀巢公司制定了禁止违法行为的公司

政策和员工行为规范为理由,否定下层员工的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得到了有些学者的支持。
“这一裁决的重大突破在于,法院以企业合规管理体系为依据,认定单位不存在构成犯罪所需要

的主观意志因素,从而将单位责任与员工个人责任进行了切割……企业只要建立了有效的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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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6)甘0102刑初605号刑事判决书。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刑终89号刑事裁定书。



计划,就能够以此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从而成功地进行无罪抗辩。”①但是,应当认识到,该案的

一审、二审判决书以具有合规计划为理由,裁定员工实施的犯罪行为不体现单位意志,只是针对

特定行为所作出的个案裁判,在没有出台规范性文件予以认可的条件下,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司

法机关普遍接受了合规计划具有排除单位意志的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仅以公司政策、员工行

为规范禁止违法行为为依据,否定员工行为并不体现单位意志,既回避了该公司区域经理是否属

于作为单位决策机关的“被授权的其他人员”,也不查实公司政策和员工行为规范是否得到了切

实的贯彻和执行,更未对合规计划是否具有有效性作出评价,裁判理由还不够清晰,值得作进一

步的思考。

应当在单位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规则的框架内,确立刑事合规排除单位故意和过失的条件和

范围,而不应当在该框架外赋予其否定单位意志的普遍意义。应当认为,只有具有有效的合规计

划,才能否定单位员工的违法行为体现单位意志,且仅在部分情形下才具有该意义。只有单位具

有有效的合规计划,才能排除单位故意或者过失。有效的合规计划应当具有体系性和功能性,且
以体系性为前提,如果合规计划在企业内部没有得到全面地推行,就更不可能具有功能性。而功

能性则是指在体系性的基础上,企业制定、贯彻和执行企业政策、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达到了能

够有效地预防、发现犯罪的完备程度。若单位推行有效的合规计划表明,单位忠诚于法律,并建

立起守法合规的企业文化,清除了导致单位犯罪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机构环境,则员工实施的犯罪

行为不体现单位意志,无需以刑罚相威胁。若合规计划不具有有效性,如企业制定的企业政策、

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未得到严格地贯彻和执行,仅为骗取刑法激励而作表面性的“纸上的合规计

划”,或者未达到能够有效地发现、预防犯罪的完备程度,则既不表明企业建立了守法合规的企业

文化,也不能表明企业采取了所有的发现、预防犯罪的合理措施,难以排除企业对员工实施的犯

罪行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

单位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仅在部分情形下才具有排除单位罪过的意义。首先,刑事合规不

能否定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所表现出来的单位意志。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是单位决策最正式的形

式,最充分地体现了单位意志。“由于法人的决策者和最高领导构成了法人意思的核心,合规计

划的辩护事由并不能使法人免于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②不可能因为单位建立了合

规计划,就否定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作为单位意志的效力。而且,如果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而实施

犯罪行为,也从实质上表明了合规计划未得到严格的执行,不具有有效性。其次,对于单位负责

人和被授权的其他人员作出的犯罪决定或者同意,刑事合规排除单位意志,存在着职权范围的限

制。作为宽泛性概念,单位负责人在不同单位中被授予不同的职权,法律地位不尽相同。如果单

位负责人被赋予全面决策权,所作出的犯罪决定或者同意显然是单位意志的体现,不可能因为单

位建立了合规计划而被否定。这是因为,单位负责人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实施犯罪行为的决定或

者同意实施犯罪行为,也从实质上否定了单位推行合规计划具有有效性。但是,若单位负责人只

享有部分决策权,却超出职权范围作出了实施犯罪的决定或者同意,而该单位建立了有效的合规

计划并明确禁止该犯罪行为,此时则应当承认该计划具有排除单位罪过的意义。同理,被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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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员在授权范围内作出的犯罪决定或者同意,是单位意志的表现形式,不能被刑事合规所否

定。若被授权的其他人员超出授权范围作出犯罪的决定或者同意,而企业建立了有效的合规计

划,则应当否定其犯罪故意或者过失代表单位。

有学者提出“企业合规责任论”,认为单位刑事责任的性质为合规归责责任而非违法行为责

任,有效的合规计划是单位犯罪的归责阻断事由,具有普遍性的出罪功能。① 若采用企业合规责

任论,则将大幅度限缩单位刑事责任的范围,与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的立法目的不相一致。单位故

意、过失的认定规则已经对单位刑事责任的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不仅否定了单位的自身特征

是认定单位过错的依据,而且对代表单位的机关的范围也作了严格的限定,只限于单位集体、单
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若对刑事合规赋予全面出罪的效果,进一步缩小单位刑事责

任的范围,则必将严重地消减刑罚对单位犯罪的威慑力,与立法者增设单位犯罪以强化法益保护

的立法目的相背离。在单位故意和过失的认定规则的框架下,若将刑事合规排除单位过错的情

形限定为单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超越职权作出犯罪的决定或者同意,合理地限缩单

位的刑事责任范围,则可以避免过度削弱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并有助于鼓励单位积极建立合规

计划,采取所有的预防、发现犯罪的合规措施,积极地预防单位犯罪的发生。

其实,个别国家的立法承认刑事合规否定法人过错也不具有普遍性。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刑

事合规可以否定法人过错仅见于澳大利亚刑法。1995年《澳大利亚刑法典》第2编第5章第12
节第3条第1款规定:“如果蓄意、明知、轻率是与犯罪的身体要素相联系的过错要素,在法人团

体明示、默认或者暗示地批准或者许可犯罪的实施时,必须将这些过错因素归属于法人团体”;第

2款规定:“证实法人团体有这样的批准或者许可的方法包括:(1)证明法人的董事会蓄意、明知、

轻率地实施了相关的犯罪行为,或者明示、默认或者暗示地批准或者许可犯罪的实施,或者(2)证
明法人的高级管理代理人蓄意、明知、轻率地参与实施相关的犯罪行为,或者明示、默认或者暗示

地批准或者许可犯罪行为的实施,或者(3)证明法人团体内部的文化指导、鼓励、容忍和导致不遵

守相关规定,或者(4)证明法人团体未建立和维持要求遵守相关规定的法人文化”。可见,在澳大

利亚刑法中,法人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过错要件,而在四种证实法人过错的方法中,前两种表现

为证明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代理人具有过错,后两种方法则是以法人文化为依据。同条第3款规

定:“如果法人团体证明了其在预防高级管理代理人参与实施、批准、许可犯罪上已经尽到了适当

的注意,则第2款(2)项不予适用。”依此规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只能否定高级管理代理人过错成

为法人团体过错,却不能否定其他三种证明法人过错的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对1997年《刑法》第30条作如下补充规定,以作为该条的第2款:“单位

制定并实施能有效预防、发现内部犯罪和促进守法合规的措施,表明社会危害行为不体现单位意

志的,不负刑事责任”。为了具体地限制刑事合规排除单位罪过的范围,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将刑事合规排除单位罪过的情形,明确限定为单

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超越职权作出犯罪决定或者同意,以避免刑事合规排除单位罪

过的扩大化。
(二)将推行合规计划增设为从轻、减轻处罚单位的量刑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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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艳红:《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23年第3期。



欧美各国刑法通常只规定了对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的企业实施犯罪,给予排除过错或者减

免处罚等的刑法激励,虽然向企业推行了合规计划但是因没有规定予以刑法激励而欠缺有效性。

其实,在推行了合规计划但不具有有效性时,单位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虽然应当负刑事责任,但
是其程度有所减轻。从结构上看,合规计划是预防性行为和反应性行为的结合体。作为预防性

行为,合规计划表现为制定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配备合规人员,教育雇员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负责人和合规人员监督、检查行为规范的执行情况,持续地评估和优化行为规范和执行程

序等。作为反应性行为,合规计划包括发现和举报不法行为、惩戒违法犯罪行为人和赔偿被害人

等。作为预防性行为的合规计划反映了企业具有守法合规的规范意识并作出了预防、发现犯罪

的积极努力,而作为反应性行为的合规计划则反映了企业采取了赔偿被害人损失、修复受损的社

会关系的积极举措。推行不具有效性的合规计划,包括推行合规计划不具有系统性和功能性两

种情况。该两种情况虽然难以排除单位对员工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但是至少都

表明单位作出过预防犯罪或者改过自新的努力,比起未推行合规计划的企业,其罪责和预防必要

性程度显然有所降低。以推行的合规计划不具有功能性为例,虽然单位推行的合规计划未达到

能够预防、发现犯罪的完备程度,但是规则要素齐全、运作过程完整,既具有促进守法合规的企业

文化成长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劝阻犯罪的作用,也值得予以相应的刑法激励。

应当将推行合规计划,增设为从宽处罚单位的量刑情节。一方面,对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

推行了不具有有效性的合规计划的单位予以从宽处理,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宽则宽”的要

求。另一方面,对推行不具有有效性的合规计划的单位予以从宽处罚,有利于促进单位犯罪的预

防。被从宽处理的单位,切身感受到推行合规计划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事后必定会继续开展犯罪

预防,而对具有合规计划的单位予以从宽处理,还会激励其他单位致力于建立和执行合规计划,

更广泛地推动单位犯罪的预防。为适应不同情况,宜将推行合规计划增设为从轻、减轻处罚单位

的量刑情节。不同单位推行合规计划的情况不同,对阻止犯罪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所起

的作用也存有差别。因此,应当将具有合规计划设置为包含两种从宽处理方式的可以型从宽量

刑情节,赋予司法机关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宜对1997年《刑法》第31条作如下补充规定,以作

为该条的第2款:“单位制定并实施合规措施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不宜将欠缺刑事合规增

设为处罚单位的依据。有学者支持对欠缺刑事合规的企业追究刑事责任,认为“企业合规制度在

刑法中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合规为企业设定的刑事风险管理义务,疏虞合规有可能导致刑

事责任;另一方面,有效合规又担负起出罪的任务”。① 该观点失之偏颇。首先,不推行合规计划

或者推行的合规计划欠缺有效性,既不表明企业负有罪责,也不表明企业具有犯罪的危险性,让
其为之承担刑事责任欠缺法理依据。其次,受制于成本因素和企业支付能力的影响,并不是所有

的企业都有能力建立和执行有效的合规计划。美国合规计划制度实施了数十年,但是近年的调

查发现,绝大多数企业推行的合规计划不具有有效性。2016年,在美国有132家企业被判处刑

罚,只有2.1%的企业被法院认定为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② 如果仅仅因为未建立和执行有效的

合规计划就处罚企业,既是强人所难,也会在高利润企业与低利润企业之间制造事实上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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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后,纵观各国的刑事立法,均不见有处罚欠缺刑事合规的企业的立法例。申言之,国家既

可以对刑事合规的企业予以刑事激励,也没有处罚欠缺刑事合规的企业的正当理由。还应当承

认,在单位过失犯中刑事合规是判断单位履行客观的注意义务的重要依据。① 如果单位推行了

有效的合规计划,足以表明单位对员工的业务活动进行了适当的监督、管理,履行了必要的客观

注意义务,就不具有过失。而如果企业推行合规计划的情况不足以表明单位履行了必要的客观

注意义务,那么还应当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作出综合判断。不过,刑事合规作为单位履行必要的客

观注意义务的判断依据,无需在立法上作出规定,只需在司法实务中得到贯彻即可。

五、结 语

刑事合规制度具有重要的立法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于单位犯罪制度具有重大的补充意义,值
得我国刑法加以借鉴。在立法上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将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和推行合规计划分

别规定为单位责任的阻却事由和从宽量刑情节,并在单位过失犯中将刑事合规作为判断单位履

行必要的客观注意义务的重要依据,共同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通过刑事合规制度的本

土化,补充现行单位犯罪制度的不足,并与之相结合,将形成新的合理的单位犯罪制度,不仅有利

于实现对单位刑事责任范围的适度限制和对犯罪单位的适当处罚,而且将激发单位积极建立有

效的合规计划,促进单位犯罪的预防,在法益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

Abstract:ThesystemofCriminalComplianceoriginatedinAmericainthemidof20thcen-
tury,imitatedbymanywesterncountries.ThesystemofCriminalCompliancehavesystemati-
cal,functionalandincentivecharacteristics.ThesystemofCriminalCompliancemitigatescor-

poratecriminalliabilityandpromotespreventingcorporatecrime,whileoffertheenlightenment
ofsupplementtothedoctrineofrespondeatsuperiorandidentificationdoctrine.Introductionof
thesystemofCorporatecomplianceprogramsintoChinesecriminallawwillpromotesimpro-
vingthejudgementstandardofunit’sculpabilityinordertorestrictthescopeofunit’scriminal
liability,andpreventingtheunitcrimebyprovidingincentivestotheunit.Effectivecompliance

programsshouldbedeclareddenyingsomeagent’swillasorganizationalwill.Compliancepro-

gramsshouldbesetupasafactorofmitigatingpunishingunitinthecriminallaw.
KeyWords:criminalcompliance,fundamentalvalues,culpabilityelimination,lenientsen-

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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